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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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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計畫目的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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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各階段計畫說明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經濟部
價創案

取得募資
成立新創

國科會科研創業計畫第一梯次9月徵案第二梯次3月徵案執行月數 12個月

國科會科研創業計畫第一梯次9月徵案第二梯次3月徵案執行月數 12個月

經濟部價創2.0計畫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 6月徵案
促新創:補助最高3,000萬(1年期)
育新創:補助最高2,000萬(1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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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計畫申請條件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計畫主持人是否具有國科會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資格或申請機構借調自研究法人之副研究員級以上人員；若

為研究法人借調人員，須專職擔任。(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

 個案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須實際參與申請計畫中相關研發成果之開發或共同研究開發，且為申請計畫之核心技術

發明人之一。

 團隊所運用之技術內容，50%以上為政府部會所衍生之計畫產出/研發成果，並歸屬於計畫團隊執行機構所有。

 智財調查

⚫ 技術內容是否已擁有專利或正在申請中之專利(請於計畫構想書內敘明)。

⚫ 是否有不包含於本計畫內之共同權利人、是否有第三方授權或其他合約限制等。

⚫ 若有智財共有或運用他人之情形，應取得通過補助個案需運用智財權所有發明人之權益分配協議，及共有單

位或他人之智財協議(包含同意由執行機構統籌處理技術作價、在執行機構技術股分配比例內約定雙方技術股

占比等)並提出證明文件，於個案出場時依前揭協議進行技術股分配事宜。

 申請拔尖案，需加附投資方評估報告、未來衍生新創公司CEO/COO人選簡歷、創業所需運用智財權已向執行機

構提出技術作價申請之證明文件及智財清單。

 曾向(含申請中)政府提出補助以成立新創公司為結案條件或補助新創技術商業化為目標之計畫申請者，個案主持

人須據實揭露。



5

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報名流程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國科會科研創業計畫及經濟部價創2.0申請皆須透過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中央大學)協助送件

向校內新創
窗口報名

提交平台線
上報名表單

等待平台
安排輔導會議

通過平台
內部審查會議

國科會系統
上傳申請資料
獲得審議編號

平台正式函報
國科會

完成該梯次報名

2/15前完成

第一階段輔導

(2/19-2/29)
第二階段輔導

(3/4-3/15)

3/18-19審查
3月底通知

3月底完成
實地輔導

線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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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徵件期程、申請文件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日期 提交資料

2/15前 團隊填報平台線上表單、提交初版計畫構想書(簡報) -第一階段輔導使用

3/1前 團隊提交初版計畫構想書(簡報)至各校新創窗口-第二階段輔導使用

3/15前 團隊提交計畫構想書(簡報)、輔導推薦表至各校新創窗口-平台審查使用

3/22前
團隊完成國科會系統資料建置及審議編號產生

各校窗口提供該梯次最終送件名冊、團隊最終版計畫構想書(簡報)、補助科研創業計畫資訊切結書

3/29前 團隊於國科會系統資料送出，完成該次計畫申請

以上時程逾期不候，還請各校及團隊協助及配合完成計畫送件

⚫ 計畫構想書(簡報)主要內容勿超過25頁，詳細資料請放附件(不限頁數)-計畫構想書範本請至計畫官網下載最新版本
⚫ 計畫官網: https://exp.stpi.narl.org.tw/project/TGP/index

https://exp.stpi.narl.org.tw/project/TG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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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流程說明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3月初

3月底

3月底
4月中

5月初

5月中
5月底

6月中

7月初

實際時程請依國科會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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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國科會平台註冊說明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平台註冊網站：https://tgp.stpi.narl.org.tw/login

待國科會計畫公告後，請團隊於3/22前完成平台註冊及登錄資料

https://tgp.stpi.narl.org.tw/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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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13年第2梯次科研創業計畫-附件：專利樣態分析
桃園-台中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